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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青残联字 〔2022〕13号

关于落实鲁残联函 〔2022〕18号文件

规范劳务派遣形式按比例安排残疾人

就 业 工 作 的 通 知

各区市残联、财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税务局:

为进一步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工作,切实维护残疾人

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现将山东省残联等4部门 《关于规范

劳务派遣形式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的意见》 (鲁残联

函 〔2022〕18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

下贯彻意见,请一并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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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法定条件

(一)劳务派遣残疾人 (以下简称 “被派遣残疾人”)

是指依法与劳务派遣机构 (以下简称 “派遣机构”)建立劳

动关系,并被派遣至实际用工单位 (以下简称 “用工单

位”)的残疾人劳动者。

(二)被派遣残疾人必须符合法定劳动年龄,具有本省

户籍并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 《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

(三)以劳务派遣形式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严格执行

《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和 《劳务派遣暂行规

定》有关规定,明确派遣机构、用工单位和被派遣残疾人的

权利义务,落实被派遣残疾人在工资、社会保险、福利待

遇、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权益。经派遣机构和用工单位通

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协商一致后,将被派遣残疾人计入其中一

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和在职职工人数 (附人员名

单),不得重复计算。

(四)派遣机构跨地区派遣残疾人的,应当在用工单位

所在地为被派遣残疾人参加社会保险,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

的规定发放工资、办理社会保险等。派遣机构不得有与被派

遣残疾人只签合同不实际上岗、工作岗位和地点与协议不一

致等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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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确认定界限

(一)从2022年4月1日起,非本省就业年龄段并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

证》(1至8级),在我市初次以劳务派遣形式安排就业的不

再给予认定。

(二)2022年4月1日前以劳务派遣形式安排就业 (含

非本省)的,仍按原相关政策进行认定。

(三)2022年4月1日后,曾认定过 (含非本省)并符

合上述法定条件中 (三)、(四)的,应继续给予认定。

三、明确法律责任

派遣机构、用工单位应担负起以劳务派遣形式按比例安

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责任,本着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谁用工谁负责的原则,依法做好被派遣残疾人就业保障相关

工作,确保政策平稳过渡。

四、强化部门职责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根据工作职责,对用工单位申报

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对本区市以劳务派遣形式安排就业的残

疾人加强动态监测。残联所属的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及时将

变动情况传递税务部门;对派遣机构、用工单位申报材料不

实、弄虚作假、损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等情况,一经发现取消

当年被派遣残疾人计入任何一方按比例就业人数的资格,并

—3—



将其失信行为向作出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的部门进行通报。

附件: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关于规范

劳务派遣形式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的意

见》(鲁残联函 〔2022〕18号)

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　青 岛 市 财 政 局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
社 会 保 障 局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青 岛 市 税 务 局

2022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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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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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 2022年4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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